
北京化工大学消防安全应急预案 
 （试    行） 

为了加强我校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，全面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高

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，及时应对我校发生的火灾突发事件，最

大限度减少师生员工生命财产损失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、科研、办公、生活秩

序，依据《北京化工大学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,特制定本预案。 

一、北京化工大学消防安全应急处置指挥部 

总 指 挥：谭天伟 

副总指挥：关昌峰、任新钢、李显扬  

成    员： 党委办公室主任、校长办公室主任、保卫处处长、国有资产管

理处处长、财务处处长、工会常务副主席、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、学生工作办公

室主任、研究生工作部部长、北校区工作办公室主任、西校区管理办公室主任、

基建处处长、宣传部部长、 校医院负责人以及发生火灾事故部门负责人  

二、各组成员及分工与职责任务 

应急处置指挥部下设办公室、通讯组、引导警戒组、灭火组、抢救组、紧

急疏散组、宣传教育疏导组，具体分工与职责任务如下： 

1、办公室： 

主  任：党委办公室主任 

副主任：校长办公室主任 

职责与任务： 

（1）按照北京化工大学消防安全应急预案，在总指挥的领导下负责应急处

置的总协调。 

（2）通知指挥部成员以及灭火人和发生火灾单位立即到达现场，投入灭火

和救援。 

（3）负责通讯联系，及时向教育部、北京市教工委和北京市公安局文保总

队报告，确保通讯商通，以快速得到上级指示和支援。 

2、引导警戒组： 

组长：保卫处副处长（分管治安） 

组员：治安科长以及保卫干部、保安人员若干人。 



职责与任务： 

（1）要了解事发地点、建筑物格局及道路情况，当某处发生火灾时，应迅

速确定安全逃生的路线，以便疏导他人逃生； 

（2）放置警戒线，负责拦阻无关人员进入事发现场，维持秩序，并负责

保护现场。 

（3）引导消防车辆、救援人员及时、准确到达事发现场救援、灭火。 

3、灭火组： 

组  长：保卫处处长 

副组长：保卫处副处长（分管消防） 

组员：防火科科长、保卫干部、保安人员、各二级单位义务消防队员。 

职责与任务： 

（1）接警后，要在最短时间到达事发现场。 

（2）迅速了解燃烧物质，火势走向，逃生路线，并根据火情，采取恰当

的方式使用灭火设施器材迅速果断进行灭火； 

4、抢救组： 

组  长：后勤服务集团总经理 

副组长：国有资产管理处处处长、基建处处长 

组员：校医院医务工作人员，各相关学院学工系统、研工系统负责人、辅

导员、各相关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。 

职责与任务： 

（1）负责抢救伤员和财产，清楚指定的逃生路线； 

（2）配备急救设备，随时到达事发现场接受紧急救护任务； 

（3）负责火险发生时受伤师生及员工伤痛的紧急处理和救护，做好及时

送往医院的准备工作。 

（4）及时疏散受火灾威胁的易燃易爆物品及压缩气体钢瓶等；其次要疏

散重要文件、资料和贵重设备及物品等，并把疏散出来的物资集中存放到安全地

点，指定专人看管，防止丢失，被窃或坏人乘机破坏。努力将火灾事故减小到最

低限度。 

5、紧急疏散组： 

组  长：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 



副组长：后勤集团副总经理、研究生院副院长 

组  员：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；各学院学工系统、研工系统负责人、辅

导员、各相关单位负责人。 

职责与任务： 

（1）熟悉消防安全通道，清楚指定的逃生路线，了解报警设施和广播所

在地及火的走势，指挥被困人员迅速撤离火灾现场； 

（2）根据指挥部指令制定紧急疏散方案，负责所在学院、单位学生、职

工紧急疏散中的安全； 

（3）公寓服务中心、各学院负责学生公寓各楼层学生逃生疏散的引导和

指挥； 

（4）学工系统、研工系统负责人负责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，稳定学生的

情绪，以利于灭火救灾工作的进行。 

6、宣传教育疏导组： 

组  长：宣传部部长 

副组长：信息中心主任、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、研究生院副院长 

组  员：校长办公室副主任、各学院分党委副书记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 

职责与任务 

（1）发生火灾事故后，协助疏散组对学生进行疏导，维持学生集结点的

秩序。 

（2）负责对外，媒介媒体的宣传解释工作 

三、预案实施程序及组织落实。 

当火情发生时，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，听从应急处置指挥部指挥，适时投

入灭火，同时各小组按方案分工立即投入战斗，  

    四、通讯方式。 

    党委办公室： 64434821 

    校长办公室： 64434820 

    保卫处：64433791   

    北校区保卫处：80104014 

    西校区保卫处：88588662 

校园 2110：64452110 



    火警电话：119 

    五、火灾事故调查 

    火灾发生后，保卫处要协助公安机关查明火灾原因，提供必要的信息，坚持

做到“四不放过”（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，事故责任没有追究不放过，没有落实整

改措施不放过、宣传教育未开展不放过）的原则。 

   六、本预案在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